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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价格暴涨？公安部发声要严查
将联合行动斩断价格违法行为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
者20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随
着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需求集中
释放，部分企业和平台销售的安
全头盔价格暴涨。公安部已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系沟通，
并指导各地公安机关积极配合市
场监管部门依法严查价格违法行

为，斩断哄抬头盔价格的违法
链条。

据介绍，近期，为有效保护摩
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和汽
车驾乘人员生命安全，公安部交
管局部署全国开展“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

公安部要求，各地要稳妥推

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6
月1日起，执法处罚的范围限定
为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
驾乘汽车不使用安全带的交通违
法行为。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的行为，继续开展宣
传引导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帮助
群众配备安全头盔，提示有头盔

的群众自觉佩戴头盔，各地根据
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实施依法查
纠的时间，并注重人性化执法、理
性执法、柔性执法，注重法律效
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

公安部提示广大驾驶人、乘
车人，安全头盔、安全带能在关键
时刻保护您免受致命伤害，为了

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自觉佩戴安
全头盔、主动系好安全带。同时
提醒安全头盔生产、销售企业，要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不做侵害群
众利益的事，不做扰乱市场秩序
的事，不做违法犯罪的事。对于
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和个人，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调查】
认证门槛形同虚设
主播的诱导防不住

针对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娱乐以
及大额充值、打赏带来的社会问题，日
前，江苏省消保委对部分手机游戏APP
和直播平台APP开展了体验式调查。

调查员首先体验了9款比较热门、用
户量较大的手机游戏APP。据了解，很
多未成年人即使没有游戏账号，但也能
通过游客体验的方式进入游戏。调查人
员告诉记者，这样未实名注册却可以消
费的做法，对未成年人用户无疑具有很
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增加了这部分用户
非理性消费的可能性。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落实实名
认证，但是在实践中，不少游戏企业以第
三方账号实名认证为前提，简化游戏软
件本身的实名认证设置，导致未成年消
费者非常容易通过第三方账号，如以微
信、QQ、邮箱等方式登录游戏，为未成年
人长时间玩及过度充值提供了便利。

同时，部分手机游戏APP充值付费
时也会直接跳转到微信、支付宝等第三
方支付平台，无需验证。调查人员介绍，
直接跳转第三方平台付费也无形当中方
便了未成年人的游戏消费，在很多投诉
案例中，未成年人都是在家长不知情的
情况下，因知晓密码，通过手机应用商城
下载网络游戏，直接跳转第三方平台付
费，充值几百到数万元不等。

在调查体验手机网络游戏充值消费
的同时，江苏省消保委还对9个直播平台
也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告诉记者，体
验直播平台的过程中，他们在打赏时遇
到了不同程度的诱导，包括单次打赏时，
页面有连击提示或者自动勾选数量，打
赏成功后，主播会口头诱导继续打赏
赠送。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打赏页面，
有的低龄儿童甚至都不懂页面的内容，
存在着盲目消费的可能。

【困局】
直播平台各种拒绝
退款流程普遍复杂

记者了解到，很多游戏软件和直播
平台充值退款流程复杂，已经成了一个
普遍的问题。调查人员体验的9款游戏
和9个直播平台中，目前只有部分游戏企
业退款成功。

经查发现，一旦涉及退款，相关企业
除了要求家长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出生
证明、账号等证据外，甚至有游戏方要求
提供未成年人充值时的监控视频等证
据。斗鱼和酷狗直播这两个平台，在各
自充值协议中还强调，“对于未成年用户
使用本服务过程中的行为，以及因使用
本服务产生的一切后果不承担责任。”

有直播平台以格式条款方式免除自
身责任，并以此为由拒绝退款，目前体验
的9家直播平台中尚无一例退款，充值容
易退费难也是目前投诉主要集中的方
面。

综合央视新闻、新华社等

近年来，我国网络支付技术和网络娱乐
服务业发展迅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现
象广受关注，也出现了未成年人为网络游戏
或网络直播平台支付较大金额用于充值、“打
赏”而形成的纠纷。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指导意见（二）》（简称《意见》），对这些纠纷的
法律解释进行了明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8.54亿，19岁以下网民
群体占网民整体的20.9%。这其
中，网络游戏用户4.94亿，占网民整
体的57.8%；网络直播用户4.33亿，
较2018年底增长3646万，占网民整
体的50.7%。然而，网络游戏和网
络直播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出现
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过度消费等
问题，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和正常学习生活。

前几天，贵州省贵阳市的陈女
士去银行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儿，明明记得卡里还有3万元钱，但
是取钱的时候发现卡里余额只剩下
了个位数。陈女士想到了这段时间
一直待在家里的儿子。她的儿子小
兵今年15岁，平时喜欢在手机上玩
网络游戏。

在陈女士追问下，小兵承认在
玩游戏时把家里的银行卡绑定了手
机，在网络游戏和几个视频平台上
进行了充值消费。记者看到这个消
费记录中，最小的金额不到6元钱，
大的金额一次就有620元钱，而且
一天之内充值了多次。仅3月份小
兵就已经消费了近27000元钱。

据了解，小兵是用自己的QQ
号注册了游戏账户，从而可能避开
了游戏软件对未成年消费的限制。
目前陈女士正在跟游戏企业沟通，
希望能够退回这些钱。

据了解，这段时间各地遇到和
陈女士同样问题的家庭不在少数。
黑龙江绥化一名6岁的小女孩把家
里买种子和化肥的9000多元钱打
赏给了一个游戏主播；云南昆明普
先生11岁的儿子在一个直播平台
上也刷了15000多元钱的礼物给
主播。

未成年人网络冲动消费、误消
费现象频繁发生，给不少家庭造成
了困扰。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统计发现，近期因充值、打赏引
起的投诉成倍增加。

未成年人充值或打赏，应支持返还

《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
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
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介绍，未成年人在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
过程中，通过充值、打赏等方式支出的款项如果与其年龄、智力
不相适应，则该付款行为属于效力待定的行为，需要经法定代理
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才能发生效力，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或不
予追认，则该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
束力，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8岁以下儿童网游支出，一律应退还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因此其参与网络游戏所花费的支出，一律应该退还。
这是依法所能得出的当然结论，所以指导意见没有专门规定。
此外，在支出款项的数额方面，规定没有采用“一刀切”的做法，
而是将应予返还的款项限定在与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不相适
应的部分，这一点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由法官根据孩子所参与的
游戏类型、成长环境、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判定。

【现状】
孩子沉迷游戏、直播
冲动充值、打赏频发

主播诱导消费难防
最高法明确回应社会热点：


